
南臺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 
學生校外實習自我檢核表 ve1_2024.1.23 

 

 請同學確認與核對以下自我檢核內容與須知。 

 同學簽署完成，須繳交機械系辦公室存檔，方可報名校外實習。 

項目 內容說明 同學親筆簽名 備註 

1 

教育部校外實習課程規定，須與實習

機構簽訂合作契約書，如未簽訂合約

書，學生不得前往實習，是否清楚?

□是 □否 

請簽名: 

                  

 

2 

於實習期間，最多只能另修系上 1 門

(3 學分)課程，是否清楚? (進修部課

程不在此限) 

□是 □否 

請簽名: 

                  

 

3 

於實習期間，若未另修系上課程，因

故欲解除實習合約，須以休學處置辦

理，是否清楚? 

□是 □否 

請簽名: 

                  

 

4 

暑期實習為選修 3 學分，須同一機構

連續實習 8 週，且實習時數不得低於

320 小時，是否清楚? 

□是 □否 

請簽名: 

                  

 

5 

學期實習為選修 10 學分，須同一機

構連續實習至少 4.5 個月，是否清楚?

□是 □否 

請簽名: 

                  

 

6 

學生的家長是否清楚欲前往的實習

公司、工作內容、與簽署同意書，家

長是否清楚? 

□是 □否 

請簽名: 

                  

 

7 

於期末必須至校外實習管理系統上

傳繳交「實習報告」與填寫「問卷調

查」作業，若未完成，則此實習選修

不予計分，是否清楚? 

□是 □否 

請簽名: 

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   

 
   

 

 

 

 


